


关于申报2015年度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
（盐文化研究）项目的公告及课题指南
《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(盐文化研究)项目2015年度课题指南》经四川省教育厅科技处及中国盐文化研究中心（以下简称“中心”）学术委员会同意，即日公开发布。现将项目申报的有关事宜公告如下：
    一、按照《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“十二五”（2011—2015）规划纲要》、《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（2011—2020年）》的通知和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《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的文件精神，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（盐文化研究）项目2015年度课题立项的指导思想是：以科学发展观推动盐文化研究理论创新、方法创新和观点创新；倡导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，特别针对党的十八大以来涉及盐业体制改革、盐文化传播和盐文化产业发展的现实热点问题、重大理论问题和技术难题开展具有原创性的课题研究；项目研究要有效地推动行业及地方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的发展，盐文化项目研究预期成果在指导性和应用性方面要接地气，为政府决策、资源利用、环境保护以及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等服务。同时，研究项目要充分反映该研究领域及相关研究领域的新进展，要具有前沿性和原创性，提倡大胆探索，勇于创新，而避免低水平的重复性研究。

二、此次项目申报立足四川，面向全国，尤其欢迎具有全局高度、理论深度、可操作性强和重大应用价值的选题，比如针对盐文化传播、盐业遗迹保护、我国盐业体制改革、产业结构调整、盐文化资源保护及综合开发利用等相关问题的研究与调研报告，以推动我省乃至全国盐文化研究向纵深发展。

三、在基础研究领域，鼓励有较丰富前期研究成果的研究人员申报基地项目。在应用研究领域，鼓励已承揽地方政府、盐业企业及与国外合作项目等课题组带项目进入“盐文化研究中心”立项，“中心”给予适当经费补贴；
四、本年度项目类别设置包括招标项目（“中心”资助额度2.5万元/项，专著结题）、重点项目（“中心”资助额度1.5万元/项，专著或者核刊论文2篇或被政府、企业采纳的研究报告结题）、一般项目（“中心”资助额度0.8万元/项系列论文3篇（其中核刊1篇）或被政府、企业采纳的研究报告结题）。今年继续资助部分硕士、博士研究生完成以盐文化研究方向选题的学位论文，获得资助的学位论文按照一般项目对待，以学位论文和公开发表的文章2篇结题。

四、按照四川省教育厅科技处的有关规定，凡申报本“中心”课题，不占该校计划指标。各高校及相关部门要加强对项目申报工作的组织指导和审核，保证申报质量。凡有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及本“中心”项目尚未结题者不得申报。 

五、申请者一般应具有副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博士学位。若不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的申请者，须有两名具有高级职称的同行专家推荐，且只能申报一般项目。

六、为保证评审工作的公正性，严格评审纪律，在评审会召开之前，任何单位或个人均不得以任何名义走访评审专家，一经发现，取消申报资格。 

  七、2015年度项目申请受理时间从即日起至2015年3月25日截止。申报单位务必于截止日期前将审查合格的申报书（每项一式5份，其中1份原件，4份复印件）、电子文档及项目负责人详细联系方式和单位账号、开户银行、户名等报送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——中国盐文化研究中心，逾期不再受理。 

八、项目申报书（包括课题论证设计“活页”）请从“中心”网站下载。本公告及有关材料同时在网站上发布，欢迎访问、查询、下载。本次申报书及论证活页以“中心”网站“下载专区”提供的2015年版的模本为准。  
中心地址：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尚义灏112号192# （四川理工学院营盘校区办公楼）  邮编：643000   
办公室电话及传真：0813－2100201 
中心网站：http://ywh.suse.edu.cn/    电子信箱：zgywhyj@126.com 

联系人：潘玉虹（18227764506）  胡门祥（15808208709）
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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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：中国盐文化研究中心2015年度课题指南
附件2：中国盐文化研究中心2015年课题申报书

附件3：中国盐文化研究中心2015年课题论证活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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